申請自疫區輸入含肉加工產品應檢附之工廠資料
August 1, 2023
1. 申請者基本資料： 

(1) 申請公司名稱、公司地址及工廠(設施)名稱、工廠地址。

(2) 工廠登記證書影本。

(3) 員工人數。

(4) 預估每日/月/年生產能力、倉庫儲存量等。

2. 產品說明

(1) 產品介紹。

(2) 動物性成分原料之種類。 

(3) 動物性成分原料之來源。

(4) 產品製造程序說明。

(5) 產品製造之溫度要求。

(6) 產品出口之國家別。 

3. 製造設施平面圖： 

   應包括下列各項平面圖：

(1) 含各樓層之平面，並包含標示機器設備位置(設備編號)。

(2) 加熱前原料進入流程。

(3) 加熱後製品輸出流程。

(4) 原料處理部門人員及加熱處理前、後部門人員進出動線等。

4. 工廠機器設備一覽表：

   依存置區域(加熱前作業區及加熱後作業區)分開敘述，並應包含設備名稱(設備編號)、數量、規格等。

5. 製造流程圖：
   應依加熱前作業區及加熱後作業區分開敘述，並應包含流程及說明兩大部分。

6. 人員、原料及製品進、出之動線： 

   應包含加熱前作業區人員動線、加熱後作業區人員動線、原料加熱前動線及原料加熱後動線。 
7. 工廠整體配置圖：
   應包含給水設備及污水處理之說明、原料進入及產品運出之動線說明等。 
8. 上述資料應造冊，一式三份，由申請國政府動物檢疫主管機關送交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審查。
